焦作市总工会专职集体协商指导员选聘
公   告

根据工作需要，按照《焦作市工会专职集体协商指导员管理办法》，焦作市总工会面向全市公开选聘专职集体协商指导员3名，现公告如下：
一、选聘条件
优先从全市机关、企业、事业单位（从事过劳动人事、熟悉相关劳动法律法规知识，尤其是从事过专职集体协商工作）已经退休的人员中选聘。
1.认真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，政治立场坚定，品行端正，作风严谨，办事公道，热心服务职工群众，廉洁自律，具有较强的事业心和责任感。
2.掌握国家和地方劳动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，熟悉企业人力资源管理、财务制度，以及劳动工资、社会保障、劳动安全卫生等相关专业知识。
3.熟悉集体协商工作，具备一定的集体协商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，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、协商谈判能力和研究解决问题的能力。
4.身体健康，能独立承担参加协商、调查研究、工作指导和培训教学等任务。
5.专职集体协商指导员年龄一般不超过65周岁。
6.服从日常管理和工作安排。
二、选聘程序
报名、资格审查、公开评审、公示、党组研究、聘用等。
1.报名时间：2025 年 10月 13 日至10月17日。
2.资格审查按照选聘条件进行，主要审核报考人员的学历、年龄、身份、工作经历等是否符合规定的条件。
3.公开评审。焦作市总工会组织相关人员成立评审组，对竞聘对象进行评审，由派驻纪检监察组全程监督。
4.公示。拟聘用对象确定后，在焦作市总工会网站公示五个工作日，接受社会监督。
5.党组研究。公示期结束后，根据公示结果确定的拟聘用对象，提请党组研究。
三、报名材料
1.报名所需材料：报名登记表、身份证、户口本、学历证书，退休人员提供退休证明。
2.报名地址：焦作市总工会法律权益保障部（韩愈路158号）。
四、工作职责及目标
1.宣传指导。面向企业(行业)宣传开展集体协商的意义和作用，提供政策法律咨询;推动企业建立完善集体协商机制，指导和帮助企业工会、行业性(区域性)工会联合会搜集整理与集体协商相关的资料、收集职工意见，提出协商要约，拟定协商方案，研究协商策略，确定协商内容，起草集体合同草案等。
2.参与培训。协助本级工会对负责集体协商工作的工会干部、职工方协商代表等进行业务培训，着力提高工会干部和职工方协商代表开展集体协商的能力和水平。
3.参加协商。接受上级工会指派或接受企业工会、行业性(区域性)工会联合会委托，作为职工方协商代表直接参加集体协商。对集体协商过程中发生的重大问题，及时向本级工会报告并提出意见建议。
4.调查研究。调查了解地区、行业、企业人工成本、经营状况以及与集体协商相关的各种数据和信息，为基层工会开展集体协商提供数据支持;及时了解本地区开展集体协商工作的最新动态，发现和总结本地区先进经验和做法;对履行职责过程中面临的新情况、新问题进行调查研究，提出解决的对策建议。
5.监督检查。按照本级工会的统一部署，参加对本地区集体合同履行情况的定期监督检查，协助本级工会对集体协商工作开展情况进行监督指导。
6.参与焦作市总工会劳动争议调解中心值班等工作。
五、选聘咨询电话
焦作市总工会法律权益保障部：0391-3999913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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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焦作市专职集体协商指导员报名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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